附件2
广元市水行政处罚问题线索处置流程图（试行）















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日常检查、巡查发现和接受投诉举报的涉嫌违法线索（1）





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及时采用照相、录音、摄像等方式收集证据，并立即制止违法行为；及时登记投诉举报相关具体信息（2）





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职责范围外的，则将相关线索移送具有管理职责的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，由其跟踪督促行为主体停止实施违法行为并整改恢复（4）





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职责范围内的，跟踪督促行为主体停止实施违法行为并整改恢复（3）





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会同执法机构，对涉嫌违法线索进行会商（5）





属于不予立案情形，不再移交执法机构（6）





属于应当立案的情形


（7）





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及时填写《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》中的案件来源登记表，报分管领导审核后，随相关证据资料、登记信息一同移交执法机构（8）





执法机构根据移交线索，及时按行政处罚相关程序协同业务科（股）室（单位）进行核实调查，并作出相关决定（9）








